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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财购罚决〔2025〕6号

新余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新余宏远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502MA360MDJ63

地址：新余市渝水区长青北路市规划局正对面（北湖公园东

门）

本机关收到相关问题线索，反映你公司在开展新余市主城区

2023年公共绿地养护管理（标段二南片公园）等四个采购项目政

府采购活动中，采购文件存在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以及评审因素未

依法量化的问题。本机关依法启动监督检查机制并予以立案调查，

现已调查终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

2023年度，你公司接受采购人新余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委

托，在组织开展新余市主城区 2023年公共绿地养护管理（标段二

南片公园）等四个采购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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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新余市主城区 2023年公共绿地养护管理三个标段采

购项目（其中标段二南片公园，预算金额：￥3343696.2元；标

段三城北片公园，预算金额：￥3186421.2元；标段六城南道路

绿化，预算金额：￥2847449.01元）公开招标政府采购活动中，

招标文件设置“人员配置”评审因素时，要求供应商提供项目负

责人、技术员、水电工开标前三个月内（不含开标当月）缴纳社

保证明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作为评审依据，属于变相设置

供应商成立年限等门槛，限制新成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构

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违反了

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、《政府采购
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第五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等相关规定。

（2）在 2023年环卫移动水冲公厕项目（项目编号：XYHY20

23-XY-G003；预算金额：￥600万元）电子化公开招标政府采购

活动中，招标文件设置“技术服务方案”评审因素表述为：“(1)

提供的方案具体全面，各环节描述清晰且可行性高，方案与本项

目特点充分运用结合(得 6分):(2)提供的方案比较全面，但部分

环节描述不清晰可行性一般(得 4分);(3)提供的方案只有部分环

节，且各环节描述不清晰可行性低(得 2分)”，将方案全面、比较

全面、清晰、较清晰、不清晰等没有明确判断标准的表述作为评

审因素，属于评审因素未依法量化，违反了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

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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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在 2023年环卫移动水冲公厕项目（项目编号：XYHY20

23-XY-G003；预算金额：￥600万元）电子化公开招标政府采购

活动中，招标文件设置“企业综合实力”评审因素时，将“投标

人需提供原材料“钢材”符合 QB/T3826-1999（轻工产品金属镀

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实验方法中性盐雾实验（NSS）法），中

性盐雾喷雾 1020小时，检查结果 10级的检测报告”作为加分项，

轻工业推荐标准与本项目采购需求无关，属于设定的资格、技术、

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，构成以不

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第（二）项等相关规定。

以上事实有检查工作底稿、项目招标文件、供应商投标文件

以及依法对当事人开展调查询问形成的《询问笔录》等证据证实。

二、处罚理由及依据

本机关于 2025年 11月 11日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(余财购罚告〔2025〕2号)，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

及事实、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，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

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。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作陈述、申辩

以及申请听证，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、申辩及听证权利。

案涉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 1000万元以上，鉴于你公司具有积

极配合财政部门调查并提供证据材料等可以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

的情形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八条第（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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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《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、减轻、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》

第十二条以及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

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赣财规〔2023〕4号）等相关规

定，综合考虑案涉各个项目采购预算金额、违法行为性质、情节

以及社会危害程度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（￥25000元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

请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

通、江西财政微信公众号或非税收入各代收银行核缴，缴款完成

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“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”打印

电子票据；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七十二条之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四、权利告知

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新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南昌铁

路运输法院或渝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

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新余市财政局

2025年 11月 21日

新余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21日印发


